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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中国 

 

版权 

 

知识产权 

 

国际知识产权政策 

 

国际贸易及投资 

 

国际贸易政策及谈判 

 

知识产权许可 

 

知识产权诉讼 

 

专利 

查尔斯·希尔 

查尔斯希尔是世强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是本所国际业务部

和知识产权组的成员。 

希尔先生是经验丰富的国际贸易和专利诉讼律师，拥有超过 35 年在律师事

务所、公司和政府工作的经验，包括曾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律师服务办

公室和律师总顾问办公室担任资深政府律师的经验。在他的执业生涯中，

希尔先生曾在美国最高法院成功地代理一起专利案，并在根据 1930 年《关

税法》第 337 条而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超过 87 起的不公平贸易做

法案件中担任顾问。在上述 87 起案件中，希尔先生在律师事务所中处理了

其中的 54 起，除 2 起案件外，其余案件均已胜诉或以有利条款和解告终。 

希尔先生拥有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联邦法院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的丰富

经验。他的执业生涯致力于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法的交叉点上。他在专

利、版权、数据库、商标和商业秘密的评估、许可和转让方面富有经验。

他曾代表客户在美国海关和边防总署处理第 337 条款案件以及其他知识产

权和贸易法事务。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希尔先生代理的几起第 337 条款案件的影响超过了案

件和当事方本身。以下是几起案例：  

 某变速风力涡轮机及其组件案（2009），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
编号：No. 337 – TA – 641 –为三菱重工和三菱动力系统代理上诉案

件并最终大获全胜。希尔先生的代理以推翻国际贸易委员会行政法

官的裁决而告终，该裁决本来可能把三菱重工的变速风力涡轮机排

除在美国的市场之外。在能源领域类似案件中，公共利益可能将继

续成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焦点。 

 某签字笔及其包装案（2004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编号：

No. 337 – TA – 522 –希尔先生代表乐柏美公司成功地进行辩护，保

护了 Sharpie 商标和 Sharpie 签字笔的商业外观。他争取到了法院下

达的针对美国国内外机构、时效为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全面排除令和

一项停止和禁制令。 

 某用于连续生产铜棒的机器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编号：No. 
337 – TA – 89 – 本案是在希尔先生担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顾问律

师时发生的。它涉及了一起第 337 条款案件中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

问题，包括众多专利和商业秘密，以及临时排除令听证和终审听

证。该案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历史上历时最长的（14 周）不间断



 

Charles F. Schill 

 

 

专利诉讼 

 

专利：化学 

 

专利：医药与生物技术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337条款
诉讼 

 

商标 

 

商标诉讼 

 

教育背景 

1973年，首都大学法学院，
法学博士，优等生 

 

1968年，莱莫恩学院，化学
专业，理学士 

 

律师资格及法院执业许可 

哥伦比亚特区 

 

俄亥俄州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庭辩，以禁止从德国公司进口铜棒生产设备的命令告终。如今，该

案仍然是在许多专利以及商业秘密案件中被引用最多的委员会案

件。 

希尔先生经常向美国和海外的律师协会和行业团体就复杂的专利诉讼问题

撰文或演讲。 

 

重要荣誉: 

 处理了超过 87 起第 337 条款调查，其中 54 起是在律师事务所时处

理的，在这 54 起中，除 2 起以外均胜诉或以有利条款和解。 

 参与了根据 1975 年颁布的第 337 条款现行规定提交的 700 于起案件

中的近 15%。  

 在 337 条款案件中，担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2 起庭辩或临时排除

令听证的首席律师；在 19 起庭辩案中担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顾问

律师。 

 被提名为《钱伯斯全球 2010-2011》：全球商业律师领袖人物之国际

贸易先锋律师：亚洲地区国际律师事务所 

 被提名为《钱伯斯全球 2009-2011》：全球商业律师领袖人物之国际

贸易先锋律师：知识产权-第 337 条（美国） 

 被提名为《钱伯斯全球 2009-2011》：美国杰出商业律师排行榜：国

际贸易：知识产权-第 337 条（全美范围） 

 被《2011 美国法律 500 强》推荐为：国际贸易委员会专利诉讼律师 

 被《钱伯斯亚洲 2009》评为杰出个人：亚洲商业律师先锋人物—国

际贸易（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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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哥伦比亚特区美国上诉法院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研讨会等活动 

确保成功的权利要求和简易判决：如何得到你想要的结果，ACI 举办的第

三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诉讼及执行专家论坛，2011 年 2 月 23 日第 337 条

调查研讨班（2010 年 9 月 16 或 17），世强律师事务所主办。 

《前方的挑战：政府和产业的展望》，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和律师协会会

议，2010 年 6 月 23 日-26 日 

 

《从原告角度看在第 337 条款案件中安排原告、被告和调停者的位置》，

ACI-ITC 诉讼和执行大会，2010 年 2 月 24 日-26 日于纽约 

 

《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地方法院及其再审视开展有效诉讼策略》，

第 27 届全国 CLE 年会，2010 年 1 月于科罗拉州 Vail 

 

《不公平行为和不公平竞争：通过第 337 条款在边境执行知识产权》2008
年 10 月 30 日（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协办） 

 

著述选萃 

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在国际贸易委员会 337 款诉讼案件中通过减少职能

平衡资金 

2011 年 8 月 4 日 

 

在 337 调查中确保成功的索赔和简易判决：如何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2011 年，美国研究所会议第 337 款诉讼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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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7 款最新消息：由于控方律师未能及时提起动议而导致请求被否 

2011 年 2 月 28 日 

 

诉讼中产生的文件并非一直受到工作产品条例的保护 

2010 年 12 月 16 日 

 

国际贸易中心第 337 款诉讼案件中主张构成判定不会被立即审查 

2010 年 11 月 10 日 

 

国际贸易委员会加强了对第 337 款案件中公共利益的关注 

2010 年 9 月 29 日 

 

国内工业需求中经济和技术需求的关系 

2010 年 8 月 12 日 

 

第 337 款更新—国际贸易中心针对 GPS 设备的指导意见 

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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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会员资格 

 

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 

 

联邦巡回法院律师协会，前会长（2004-2005 年），理事会成员（1999-2007
年） 

 

联邦巡回法院历史学会，副会长（2009 年），董事会成员（2005 年至今）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庭辩律师协会 

 

“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协会”美国小组 
 


